
1米深土中挖出巨额现金
上海警方破获亿元特大诈骗案，已追赃挽损 8100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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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自诩炒股“大师兄”，骗了“忠实弟子”2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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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母亲状告亲儿子索讨 150万
青浦法院审理一起母亲起诉儿子分家析产、法定继承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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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犯罪

团伙雇人饰演生意双方， 以买方需向

卖方展示资金实力（“亮资”）为幌子，

骗取“过桥资金”1亿元！

上海警方快速破案， 在沪闽两地

全链条摧毁以犯罪嫌疑人陈某福为首

的诈骗团伙，抓获嫌疑人 20余名。 市

公安局新闻发言人表示， 警方坚持破

案追赃同步进行， 目前已冻结追回人

民币 8100 余万元， 剩余钱款也已明

确下落，正全力追缴。

“亮资”骗局转走 1 亿

今年 1 月 21 日， 上海某贸易有

限公司员工何先生经人介绍结识了蓝

某凤及其朋友陈某英。蓝、陈二人表示

要与福建一公司做石材生意， 需向对

方“亮资”，以展示公司经营状况和资

金实力， 想从何先生公司借款人民币

1 亿元，作为“过桥资金”，并保证仅需

持有 3小时即可。

征得公司法人代表同意后， 何先

生收取了“好处费”20 万元，口头约定

1 月 24 日在北京东路蓝某凤的公司

（实为租借的民宿）进行转账操作。

1月 24日，何先生如约而至。现场

除了蓝、陈二人外，还有“福建某石材公

司业务员”黄某等人。眼见“做生意的双

方”都在，何先生按约定向蓝某凤提供

的银行对公账户转账 1亿元人民币。

陈某英借口安排答谢宴先行离

开。何先生与蓝某凤等人在现场闲聊，

等着 3小时后钱款转回。 没想到仅过

了半小时， 何先生发现 1亿元资金已

被分几次从对公账户上转走， 大惊失

色的他立即报警。

接警后， 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

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将犯罪嫌疑人蓝某

凤、黄某等 4人抓获，并成立专案组开

展侦破。

9 小时后， 借故离开现场的陈某

英被抓捕归案。第二天，专案组在虹口

区将骗局幕后首脑陈某福抓获。 陈某

福随身携带了一张分工表， 详细标注

了骗局中各人扮演的角色和任务。 警

方顺藤摸瓜， 很快将诈骗团伙主要成

员逐一抓获。

1 米深土挖出巨额现金

经审讯， 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浮

出水面。陈某福是骗局核心人物，他指

使陈某英招募人员布下对何先生的骗

局， 同时安排福建的亲戚林某福打通

各个取款环节， 为诈骗得手后钱款转

移做好准备。

陈某英按照谋划， 以承诺数十万

元不等的好处费为诱饵， 找来朋友蓝

某凤等人，称自己想做一笔石材生意，

但因是失信人员不能注册公司， 让她

帮忙注册公司、开设对公账户。 而后，

她又物色了黄某等人扮演福建某石材

公司工作人员。

钱款到账后，陈某英借机逃匿，藏

身幕后的陈某福按照既定计划转账取

款，幻想着牺牲蓝、黄等人隐藏自己，

没想到警方来得如此之快。

与破案同步， 警方用最快的速度梳

理涉案账户和资金流向，进行止付冻结，

最大限度减少财产损失。 5天内，专案组

先后前往江苏、江西等 5省 7地，成功止

付冻结涉案资金 5400余万人民币。

1 月 29 日，警方在福州将负责取

款的犯罪嫌疑人林某福抓获。 但此时

他已在陈某福事先的指使下， 将赃款

分散隐匿在亲友处、掩埋在野地中。

经过对陈、林两人社会关系梳理，

警方先后从他们的亲戚处收缴涉案现

金人民币 2490 万元， 从陈某福家后

山脚野地 1 米多的土下挖出两桶现

金，共计人民币 160 万元，又从取款

组犯罪嫌疑人林某斌等人处缴获涉案

佣金人民币 33万元。

目前， 警方已成功追回赃款人民

币 8100余万元。陈某福、陈某英等 21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 其余涉案资金及犯罪嫌疑人仍

在全力追查中。

警方提醒

“亮资”， 一般是指经济活动中一

方向另一方展示资金实力， 以促成合

作或者买卖的行为。 一般情况下，“亮

资”方应使用自有的真实资金展示，由

此获得信任，进而开展经济活动。现实

中，有的公司一时无法汇集足量资金，

会通过短期借贷来制造资金充裕假

象，其中可能藏着商业欺诈、甚至诈骗

等违法犯罪行为。 如明知“亮资”方有

故意诈骗，还出资相助，可能涉嫌共同

犯罪。 警方提醒，切莫因贪一时之利陷

入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骗局。一旦被骗

要及时报案，争取最佳破案挽损时机。

张大爷和李老太拿出积蓄给儿

子买房，说好随儿子一起居住。 谁知

儿子事后反悔，把房卖了将母亲送到

养老院……近日，青浦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这起母亲起诉儿子分家析产、法

定继承纠纷案。

房买了 儿子却反悔

张大爷与李老太夫妇有两儿两

女。 2007年左右，张大爷生病后行动

不便，于是和两个儿子商量，把老两

口与小儿子名下的房屋卖掉，约定卖

房款中属于老两口的份额及股票账

户里的钱都给大儿子，等大儿子买好

新房，老两口都跟大儿子住，大儿子

要多尽赡养义务。

新房购买后，老两口和大儿子一

家住一起，但历经张大爷去世、大儿

子离婚等一系列事件，李老太和大儿

子的关系逐渐恶化。 大儿子把共同居

住的房子卖掉，并坚持把李老太送到

养老院。

李老太将儿子告到法院，要求他

支付财产赔偿款 150万元。

老母亲状告亲儿子

李老太诉称，2007 年，房屋售房

款 72 万元由自己和小儿子各得一

半。 此后，李老太用 36 万元售房款、

股票及银行存款合计 72 万元购买另

一处房屋，此次购房由大儿子一手办

理。 在购房前，李老太多次要求房产

必须登记有李老太夫妻二人的名字，

但事后了解到该房产只登记了大儿

子和孙子的名字。

老两口把钱赠与大儿子是以大

儿子负责两人生养死葬为前提的。

2020 年， 李老太曾和 4 名子女一起

召开过家庭赡养会议，大儿子当众亲

口表示新房子卖掉后分 150 万元给

李老太， 供李老太去养老院使用，但

是大儿子却迟迟不履行。

大儿子辩称， 确实是收到了老

人支付的钱款， 但是没有说要给老

人在产证上加名字。 开家庭会议的

时候并没有形成任何协议， 即便自

己说过给母亲李老太 150 万元，也

属于单方赠与，在未实际交付之前，

有权变更。

法院：酌定儿子偿付 70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150 万元对于

李老太或大儿子都是一笔相当大的

金额，即便大儿子在家庭会议上表示

过给李老太 150 万元，仅凭口头说明

就认定赠与，有失慎重。 对这种大额

款项的赠与， 双方均应采取书面、公

证等更为谨慎的方式进行。 李老太仅

凭一份实际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家

庭会议录音向大儿子主张赠与款

150万元，法院难以支持。

结合李老太夫妻和大儿子共同

生活十余年的经历等情况，法院认定

老两口当初钱款赠与大儿子，并非是

无偿的，而是附带义务的，是以大儿

子履行比其他子女更多的、更好的赡

养、照顾义务为前提的。 考虑到张大

爷在去世前一直跟随大儿子居住，医

疗费、丧葬费等也是大儿子支付等情

形，法院认定大儿子对因接受张大爷

的赠与而附带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

因大儿子现在和李老太关系恶

化，不再愿意和李老太共同居住等情

形，法院认定大儿子对因接受李老太

赠与而附带的义务并未妥善完成。 结

合货币的贬值及大儿子利用老人赠

与的款项购买的房屋获得了巨大利

益等情况，法院酌情确定大儿子应当

偿付李老太 70万元。

“兔子，考验你，取 88888 给我，

我就不说原因了……赚钱的时候取没

压力，亏钱的时候取才算考验”“兔子，

提个 28888 给我，原因到时候会告诉

你”“兔子，你转 2万块钱给我……”似

乎是被通过微信公众号认识的炒股

“大师兄”翟某洗了脑，网名为“兔子”

的 25 岁女青年小晴（化名）不断被上

面这些并不高明的话术套牢，在三、四

个月时间里借给翟某 23 万余元，同

时， 听翟某建议购买的股票却不断深

套。当小晴终于醒悟时，已经被翟某在

微信上拉黑。小晴报警后，警方将翟某

抓获，经松江检察院提起公诉，翟某日

前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 并处

罚金人民币 5000元。

犯罪嫌疑人翟某炒股多年，自认

为对股市颇有研究，在社交网络上以

“大师兄”自居，还在 2020 年创办了

一个名为“大师兄自留地”的微信公

众号，不断发布所谓的炒股心得。 公

众号粉丝不多，却有一个昵称为“兔

子”的忠实读者小晴经常打赏，并逐

渐与翟某熟悉起来。

在聊天中，翟某吹嘘自己在股市

摸爬滚打多年， 从 10 万本钱做到上

千万元资产，还在部分上市公司的个

人股东榜上排名持股量第一，在虚拟

货币领域也赚得盆满钵满。 听闻翟某

吹嘘的经历， 小晴对他更为佩服，请

求对方指点迷津，翟某便顺水推舟当

起了私人老师，指导小晴何时买入何

时卖出。 经过一段时间的授课，借助

不错的市场行情，小晴持有的股票资

产果然有了起色，她对翟某也更加信

任。

此后，翟某开始向小晴频繁伸手

要钱，除了以“打牌输了不方便问家

里人要钱”以外，大多数时候翟某都不

谈缘由便直接讨要钱款。 为了安抚被

害人，他进一步“画饼”，声称要帮助小

晴赚 200 万。 于是，2020 年 6 月至

2020 年 9 月， 小晴一共给翟某转账

23万余元。

随着翟某名借实要的次数越来越

多，以及其炒股建议连续踩坑，两人的

师徒关系出现了裂痕，2020 年末，小

晴已经损失惨重， 多次向翟某讨要借

款，对方一再借故推脱，直到有一天小

晴突然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 才知

道上当受骗。

翟某到案后供述称， 自己并非什

么炒股大师， 只是一个收入微薄却想

要炒股发家的股票爱好者， 但实际自

己做得并不怎么样， 所谓的雄厚资产

都是谎言， 他从小晴那里骗来的钱款

都用于了弥补炒股亏空和偿还债务。

案情回顾

2021 年 2 月，钱某（男）以单

身身份在社交网站上征婚，与黄

某（女）相识并交往。 6月，黄某发

现钱某已婚，钱某解释自己与妻

子正通过诉讼方式离婚，黄某信

以为真，两人和好如初。 9 月，钱

某主动提出和黄某分手，黄某一

怒之下， 将两人的微信聊天记

录、恋爱照片邮寄给了钱某的单

位，并在某自媒体平台发布相关

言论， 引起部分网友点评和转

载。 钱某认为黄某的行为侵犯了

自己的名誉权，便起诉至法院要

求黄某赔礼道歉， 删除帖子，并

赔偿精神抚慰金 5万元。 法院经

审理认为，男女交往虽属隐私范

畴， 但钱某违背夫妻忠实义务，

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有损社会

群体利益，所以对钱某该项隐私

权的保护应有所限制。 并且钱某

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黄某的行为

对其名誉造成的具体影响，所以

其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的主张

未得到法院支持。 同时，黄某也

在庭上表态同意删除相关帖子。

案例分析

上海市经建律师事务所主任

应慧鹏律师认为，《民法典》 第一

千零三十二条规定“自然人享有

隐私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

的隐私权。 ”但隐私权保护范围具有一定

限制，隐瞒已婚事实进行婚外恋情不仅违

反法律规定， 也违背公序良俗和社会公

德，应受到谴责。 婚外恋属于个人私密活

动， 考虑到当事人和相关人员的人格尊

严， 应不得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公布，但

是否构成侵权还应结合公开范围、损害后

果等因素综合判定。 在此提醒大家，网上

交友应谨慎，谨防被骗。 应慧鹏 律师

公 示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

法》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

展 2021 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

工作的的通知》（国新出发电

〔2022〕3 号）要求，我单位已对

持有新闻记者证人员的资格和

遵规守法情况进行严格审查，

现将符合新闻记者证核验标准

的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季方、金霏、王莹、颜静燕、

钟雪、傅佩文、郭爽、范献丰、陈

玥。

公示期 2022 年 3 月 2

日———2022年 3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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